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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香 港 政 府 為 聯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會 議 2009的 準 備  
 

目 的  
 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匯 報 政 府 在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方 面 的 措

施 和 工 作 ， 以 期 為 2009年 12月 在 哥 本 哈 根 所 舉 行 的 聯 合 國 氣

候 變 化 會 議 作 準 備 。  
 

 
背 景  
 
2. 《 聯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框 架 公 約 》 （ 《 公 約 》 ） 是 為 組 織

國 家 政 府 間 為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而 進 行 的 工 作 的 總 體 框 架 。《 公

約 》 認 同 氣 候 系 統 是 一 項 共 享 資 源 ， 而 其 穩 定 性 可 能 受 到 工

業 及 其 他 源 頭 排 放 的 溫 室 氣 體 所 影 響 。 《 公 約 》 於 1994年 3
月 生 效 ， 並 已 得 到 194個 國 家 批 准 。 根 據 《 公 約 》 ， 各 國 政

府 ：  
 
一 、  收 集 和 交 流 有 關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、 相 關 的 國 家 政 策 和 最

佳 做 法 的 資 訊 ；  
二 、  啓 動 應 對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和 適 應 預 期 影 響 ﹝ 包 括 向 發 展

中 國 家 提 供 財 政 和 技 術 支 援 ﹞ 的 國 家 策 略 ； 與 及  
三 、  共 同 進 行 合 作 ， 為 適 應 氣 候 變 化 的 影 響 作 準 備 。  
 
3. 《 京 都 議 定 書 》 （ 《 議 定 書 》 ） 是 與 《 公 約 》 連 繫 的

一 項 國 際 協 議 。 根 據 《 議 定 書 》 ， 工 業 化 國 家 在 “ 共 同 但 有

區 別 的 責 任 ＂ 的 原 則 下 承 諾 穩 定 溫 室 氣 體 的 排 放 ； 而 《 議 定

書 》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特 點 是 為 37個 《 公 約 》 中 附 件 一 所 列 締 約

方（ 附 件 一 締 約 方 ）1及 歐 洲 共 同 體 訂 定 削 減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的

約 束 性 指 標 。 有 關 國 家 在 2008至 2012年 的 5年 期 所 減 少 的 排

放 量，平 均 為 1990年 水 平 的 5%。至 於 未 列 入《 公 約 》附 件 一

的 締 約 方 （ 非 附 件 一 締 約 方 ） ， 《 議 定 書 》 並 未 有 為 它 們 引

入 任 何 新 的 承 諾 。 《 議 定 書 》 於 1997年 12月 通 過 ， 並 於 20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附件一締約方包括 1992 年為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的工業化國家，與及正在向市場經濟過

渡的國家，包括俄羅斯聯邦，波羅的海國家和一些中歐和東歐國家。 

CB(1) 196/09-10(03) 



- 2 - 

年 2月 生 效。到 目 前 為 止，已 有 188個 締 約 方 批 准《 議 定 書 》。 
 
4. 中 國 是 《 公 約 》 和 《 議 定 書 》 的 締 約 方 。 在 與 香 港 特

區 政 府 磋 商 後 ， 中 央 政 府 已 向 聯 合 國 作 出 通 報 ， 《 公 約 》 和

《 議 定 書 》 自 2003年 5月 起 適 用 於 香 港 。 在 《 公 約 》 和 《 議

定 書 》之 下 ， 香 港 須 與 內 地 共 同 履 行 一 如 其 他 非 附 件 一 締 約

方 所 承 擔 的 義 務 。  
 
5. 香 港 特 區 致 力 與 國 際 社 會 緊 密 合 作 ，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。

政 府 過 往 曾 派 代 表 參 與 中 方 代 表 團 ， 參 加 《 公 約 》 和 《 議 定

書 》 的 締 約 方 會 議 。  
 
 
聯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會 議 2009 
 
6. 第 15次 《 公 約 》 締 約 方 會 議 和 作 為 《 議 定 書 》 締 約 方

會 議 的 第 5次 《 公 約 》 締 約 方 會 議 ﹝ 統 稱 為 「 聯 合 國 氣 候 變

化 會 議 2009」 （ 「 會 議 」 ） ﹞ ， 預 定 在 2009年 12月 7日 至 18
日 期 間 在 丹 麥 哥 本 哈 根 舉 行 。  
 
7. 由 於 限 制 附 件 一 締 約 方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《 議 定 書 》

首 承 諾 階 段 將 在 2012年 屆 滿 ， 《 公 約 》 締 約 方 於 2007年 在 巴

厘 同 意 加 強 國 際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合 作 以 及 應 在 「 會 議 」中 達

致 成 果， 以 便 各 國 政 府 有 足 夠 時 間 可 為 2012年 以 後 實 施 有 關

工 作 做 準 備。此 外，各 締 約 方 亦 同 意 “ 巴 厘 路 線 圖 ＂，為「 會

議 」 成 果 的 四 個 關 鍵 問 題 確 立 方 向 。 第 一 ， 是 附 件 一 締 約 方

須 明 確 承 諾 其 中 期 溫 室 氣 體 減 排 目 標 。 第 二 ， 須 明 確 非 附 件

一 締 約 方 為 限 制 其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可 採 納 的 適 當 國 家 減 緩 行

動 。 第 三 ， 必 須 確 立 穩 定 和 可 預 測 的 資 金 ， 以 幫 助 非 附 件 一

締 約 方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和 適 應 不 可 避 免 的 氣 候 變 化 的 影

響 。 最 後 ， 在 部 署 技 術 和 資 金 的 決 策 過 程 中 ， 必 須 確 立 可 讓

非 附 件 一 締 約 方 成 為 對 等 夥 伴 的 機 構 。  
 
8. 由 於 預 期 「 會 議 」 將 是 確 定 今 後 國 際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合

作 框 架 的 一 個 重 要 里 程 碑 ， 政 府 將 會 一 如 既 往 ， 派 出 代 表 作

為 中 方 代 表 團 的 成 員 參 加 會 議 。 代 表 將 因 此 取 得 有 關 國 際 談

判 的 第 一 手 經 驗 和 資 料 ， 協 助 政 府 完 善 香 港 的 氣 候 變 化 政

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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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 
 
9. 當 局 十 分 重 視 氣 候 變 化 問 題 。 雖 然 香 港 的 排 放 相 對 較

小 ， 而 我 們 的 經 濟 增 長 主 要 由 低 能 耗 的 服 務 性 行 業 帶 動 ； 我

們 相 信 香 港 的 碳 排 放 水 平 可 以 通 過 使 用 清 潔 燃 料 及 提 高 能

源 效 率 而 進 一 步 降 低 。 政 府 所 採 取 的 整 體 策 略 和 措 施 ， 已 於

本 委 員 會 2007年 5月 28日 及 2008年 1月 28日 的 會 議 文 件， 與 及

本 委 員 會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小 組 委 員 會 2009年 1月 13日 的 會 議 文

件 中 列 出 。 有 關 的 摘 要 現 載 於 附 件 甲 。 我 們 亦 正 進 行 全 面 的

顧 問 研 究 ， 評 估 氣 候 變 化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， 並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現

有 適 應 氣 候 變 化 及 緩 減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提 出 建 議 措 施 。  

 
10. 此 外，為 使 香 港 邁 向 低 碳 經 濟，政 府 已 在 2009/10年 度

財 政 預 算 案 和 最 新 的 施 政 報 告 宣 布 了 一 系 列 的 新 措 施（ 例 如

在 前 者 提 出 措 施 推 廣 使 用 電 動 汽 車，撥 出 大 約 4.5億 元 在 政 府

建 築 物 的 小 型 工 程 中 加 入 節 能 系 統 及 裝 備 ）。 施 政 報 告 中 的

有 關 新 措 施 現 載 於 附 件 乙 ，而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委 員 會 2009年 10
月 16日 的 會 議 文 件 內 。  
 
 
意 見 徵 詢  
 
11.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 
 
環 境 保 護 署  
2009年 10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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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甲  
 
 

香 港 現 正 實 施 的 溫 室 氣 體 減 緩 措 施  - 摘 要  
 

類 別  措 施  
 

總 體 目 標  2005 至 2030 年 間 將 能 源 強 度 降 低 至 少 25%。  
 
自 1997 年 起 禁 止 建 設 燃 煤 發 電 機 組 。  
 
提 供 經 濟 誘 因 ， 鼓 勵 電 力 公 司 盡 量 使 用 天 然 氣 發

電 。  
 
與 國 家 能 源 局 在 2008 年 8 月 28 日 簽 署 諒 解 備 忘

錄，在 未 來 20 年 為 香 港 持 續 供 應 核 電 和 天 然 氣 。
 

清 潔 燃 料 發 電  

在 2009 年 9 月 批 准 香 港 中 華 電 力 有 限 公 司，延 長

與 大 亞 灣 核 電 站 的 核 電 供 應 合 同。新 合 約 期 為 20
年 ， 至 2034 年 5 月 。  
 
在 2012 年 前，以 可 再 生 能 源 應 付 本 地 1 至 2%的

電 力 需 求 。  
 
在 與 兩 間 電 力 公 司 所 簽 訂 的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下，

提 供 所 需 誘 因 ， 積 極 推 動 更 廣 泛 地 採 用 可 再 生 能

源 。 給 予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投 資 較 高 的 回 報 率

(11%)， 和 根 據 發 電 中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比 例 給 予

0.01 至 0.05 個 百 分 點 的 准 許 回 報 作 為 獎 勵 。  
 
持 續 進 行 工 作 ， 促 進 在 政 府 工 務 項 目 上 應 用 可 再

生 能 源 ， 其 中 一 些 試 點 項 目 已 在 進 行 中 。  
 

可 再 生 能 源  

方 便 擁 有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客 戶 接 駁 電 網 。  
 
依 據 電 力 公 司 為 客 戶 進 行 能 源 審 計 的 數 目 和 實 際

節 省 能 源 表 現 ， 在 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 下 提 供 最 多

0.02 個 百 分 點 的 准 許 回 報 作 為 獎 勵 。  
 

電 力 需 求 管 理  

在 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 下 ， 與 兩 間 電 力 公 司 達 成 協

議 ， 成 立 為 期 五 年 總 額 為 1.875 億 元 的 貸 款 基

金 ， 為 非 政 府 客 戶 提 供 貸 款 ， 推 行 在 能 源 審 計 中

建 議 的 節 能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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類 別  措 施  
 
自 1998 年 推 行 自 願 參 與 的「 香 港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

註 冊 計 劃 」，推 廣 應 用 於 包 括 照 明、空 調、電 力 、

升 降 機 及 自 動 梯 等 裝 置 的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守

則 》 。  
 
於 2009 年 4 月 在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金 下 提 供 4.5
億 元 ， 以 實 施 “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資 助 計 劃 ＂ ， 為

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提 供 資 助 ， 進 行 建 築 物 的 能 源 及

二 氧 化 碳 排 放 綜 合 審 計 和 能 源 效 益 提 升 項 目 。  
 
要 求 所 有 政 府 工 務 部 門 盡 可 能 於 新 建 政 府 建 築 物

及 改 裝 工 程 中 採 用 節 能 裝 置 ， 並 為 各 決 策 局 和 部

門 就 如 何 在 運 作 上 採 取 節 能 措 施 提 供 指 引 。  
 
2008 年 7 月 推 出 香 港 建 築 物 的 碳 審 計 指 引 。  
 
開 展 “ 綠 色 香 港 ‧ 碳 審 計 ＂ 活 動 。 迄 今 為 止 ， 超

過 130 個 來 自 社 會 不 同 界 別 的 機 構 已 成 為 “ 碳 審

計 ‧ 綠 色 機 構 ＂ ， 將 為 共 超 過 120 幢 建 築 物 進 行

碳 審 計 及 執 行 減 碳 計 劃 。  
 
自 2009 年 4 月 起，為 新 建 和 現 有 的 政 府 建 築 物 實

施 全 面 的 以 目 標 為 基 礎 的 環 保 表 現 框 架 ， 持 續 促

進 保 護 環 境 和 節 能 的 工 作 。  
 
開 展 能 源 效 益 示 範 項 目 ， 以 展 示 最 先 進 的 節 能 設

計 和 技 術 。  
 

建 築 物 的 能 源

效 益 及 碳 審 計  

檢 視 《 建 築 物 （ 能 源 效 益 ） 規 例 》 及 總 熱 傳 送 值

的 適 用 範 圍 ， 以 期 提 高 建 築 物 的 能 源 效 益 。  
 
實 施 強 制 性 「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」 。 空 調 機 、 冷

凍 器 具 和 緊 湊 型 熒 光 燈 （ 慳 電 膽 ） 已 納 入 計 劃 首

階 段 內 。  
 
在 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 下 ， 與 兩 間 電 力 公 司 達 成 協

議 ， 成 立 教 育 基 金 推 廣 能 源 效 益 等 。  
 

能 源 效 益 及 節

約 能 源  

積 極 推 廣 使 用 水 冷 式 空 調 系 統。於 2006 年 7 月 推

出「 水 冷 式 空 調 系 統 實 務 守 則 」，就 冷 凍 塔 設 計 、

裝 置 、 測 試 、 投 產 、 運 作 及 維 修 提 供 指 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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類 別  措 施  
 
在 政 府 內 推 行 節 能 活 動 ， 例 如 就 政 府 場 所 進 行 能

源 審 核 和 覆 核 ， 及 於 夏 季 月 份 使 政 府 辦 公 室 的 空

調 溫 度 保 持 在 25.5ºC。  
 
支 持 由 商 界 發 起 的 《 清 新 空 氣 約 章 》 。  
 
在 新 的 啟 德 發 展 區 實 施 區 域 供 冷 系 統 ， 為 區 內 公

共 和 私 人 非 住 宅 發 展 項 目 提 供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空 調

服 務 。  
 
分 階 段 更 換 全 港 1,900 燈 號 控 制 路 口 的 所 有 傳 統

式 交 通 燈 為 發 光 二 極 管 交 通 燈 。  
 
繼 續 擴 大 公 共 運 輸 系 統 的 覆 蓋 率 ， 尤 其 是 鐵 路 網

絡 系 統 。  
 
推 廣 使 用 電 動 車 。  
 
在 《 環 保 汽 油 私 家 車 稅 務 寬 減 計 劃 》 下 推 廣 使 用

更 潔 淨 車 輛 ； 即 寬 減 有 關 車 輛 首 次 登 記 稅 30%，

最 高 每 輛 可 達 5 萬 元 。  
 
提 供 經 濟 誘 因 ， 鼓 勵 車 主 盡 早 以 石 油 氣 的 士 和 小

巴 取 代 柴 油 的 士 和 小 巴 。  
 

路 面 運 輸  

推 廣 使 用 生 物 柴 油 作 為 汽 車 燃 料 。  
 

利 用 堆 填 區 沼

氣  
加 大 利 用 3 個 運 作 中 及 13 個 已 關 閉 堆 填 區 的 堆 填

氣 體 作 替 代 燃 料 。 隨 著 新 界 東 北 堆 填 區 至 大 埔 煤

氣 生 產 廠 的 堆 填 氣 體 運 輸 設 施 於 2009 年 1 月 完 成

後 ， 收 集 的 堆 填 氣 體 中 ， 大 約 50%現 時 已 被 堆 填

區 現 場 設 施 或 場 外 煤 氣 生 產 廠 所 運 用 。  
 
推 行 植 樹 計 劃 。   
 

綠 化  

在 可 行 情 况 下 ， 於 新 建 政 府 建 築 物 進 行 綠 化 屋 頂

項 目 ， 並 發 掘 其 他 綠 化 機 會 ， 例 如 於 現 有 政 府 建

築 物 進 行 改 造 屋 頂 綠 化 工 程 和 安 裝 垂 直 綠 化 面

板 。  
 

清 潔 發 展 機 制

項 目  
於 2008 年 6 月 公 布《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境 內 清 潔 發

展 機 制 項 目 的 實 施 安 排 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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類 別  措 施  
 
將 於 2010 年 初 完 成 氣 候 變 化 的 全 面 研 究 。  
 
進 行 有 關 逐 步 淘 汰 鎢 絲 燈 泡 和 以 較 具 能 源 效 益 的

照 明 產 品 取 代 的 研 究 ， 與 及 户 外 燈 光 裝 置 引 致 的

能 源 浪 費 問 題 的 研 究 。  
 

科 研 和 探 索  

繼 續 及 支 持 有 關 氣 候 變 化 的 科 學 研 究 。  
 

公 眾 認 知 及 教

育  
提 高 公 眾 認 知 ， 加 強 社 會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了 解 ， 從

而 認 識 改 變 個 人 生 活 方 式 和 行 為 ， 尤 其 在 節 約 能

源 方 面 ， 對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重 要 性 。 例 如 通 過 舉

辦 《 綠 色 香 港 !我 鍾 意 !》 活 動 、 《 香 港 能 源 效 益

獎 》、製 作 及 分 發 有 關 氣 候 變 化 的 教 材 套 予 學 校、

舉 辦 專 題 講 座 和 研 討 會 及 鼓 勵 市 民 在 夏 天 月 份 將

室 內 空 調 溫 度 設 在 25.5°C 等 。  
 

國 際 合 作  加 入 C40 城 巿 氣 候 變 化 領 導 小 組，與 其 他 參 與 城

巿 緊 密 合 作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。  
 

制 度 安 排  於 2007 年 成 立「 氣 候 變 化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」，加

強 協 調 各 相 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在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方 面

的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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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乙  
 
 

2009-10 年 度 施 政 報 告 及 施 政 綱 領  
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新 措 施  

 
 
 在 2009年 內 ，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條 例 草 案 ， 強 制 實 施 《 建 築

物 能 源 效 益 守 則 》 。  
 
 在 2009年 內 ，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修 訂 《 能 源 效 益 （ 產 品 標 籤 ）

條 例 》 的 建 議 ， 以 推 行 第 二 階 段 「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

計 劃 」 。   
 
 採 用 多 種 方 法 鼓 勵 市 民 以 慳 電 膽 取 代 鎢 絲 燈 泡 。   
 
 訂 定 及 公 布 港 資 企 業 在 內 地 開 展 清 潔 發 展 機 制 項 目 的 具

體 安 排 。  
 
 擴 大 政 府 的 環 保 採 購 範 圍 ; 就 政 府 部 門 常 用 的 六 十 多 項

產 品 ， 積 極 採 用 已 制 訂 的 環 保 規 格 。  
 
 為 制 訂 生 化 柴 油 用 作 汽 車 燃 料 的 管 制 法 則 作 相 關 準 備 。  
 


